橫山鄉辦理低收入戶、兒少生活扶助、中低收入老人、特殊境遇婦女生活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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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1.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、郵局封面帳號及最近一年之內頁明細影本、申請人印章、其他財稅證明文件( 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及各類所得清單、全國財產清單 )
2. 戶內人口倘有下列情事者請附相關資料(殘障手冊、學生證、離婚判決證明書、醫院診斷證明書、在監證明書….等)。

申請人備齊相關文件向公所(村辦公處)申請





村幹事收件、實地訪視查調


財稅資料、填具申請調查表








不符函退


申請人


人人





公所初審





補件





縣政府


複審





不符函退


申請人





補件





縣政府核定列冊








